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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单：水务 014-质量检查单（建设单位）

水务 014-4-质量检查单（建设单位工程验收）

2.检查模块：工程验收

3.检查项：工程验收-5 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

位未向水务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

4.检查内容：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建设单位未向水务

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

5.检查标准：

5.1 依据名称： 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

5.1.1 依据条款：

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

规定，及时收集、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，建立、

健全建设项目档案，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及时向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。


